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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公共设施服务通用要求》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4年7月25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了2024年第五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国标委发

〔2024〕32号），国家标准《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公共设施服务通用要求》正式立项，项目计划

号为20242213-T-469。

该项标准由全国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37）提出并归口，由深圳地铁

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牵头，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司、北京交通大学 、中国雄安集团交通有限公司、广州地铁设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公联交通枢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等单位参与研制。

（二）制定背景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如地铁站、地下通道、商场连廊等

）的公共设施服务需求日益增长。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交通强国建设纲要》，提出

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强调提升城市交通精细化服务水

平，优化行人出行环境。室内人行交通设施作为城市交通的延伸，需符合无障碍、智能化等要求。

此外，《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2021年）明确推动新型城镇化、公共服务等领域标准化建设，要

求完善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标准体系，提升城市治理能力。

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是城市公共交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公共设施服务的质量直接影响

到市民的出行体验和城市的整体形象。然而，目前缺乏统一的服务标准，导致服务质量参差不齐，

影响了市民的使用体验和城市的整体形象。因此，制定本文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起草过程

1.预研阶段

2022年10月—2023年3月，深圳地铁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标

准技术研究院等单位，围绕城市轨道交通枢纽公共设施服务标准化，开展了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可

行性、国内外情况研究，提出了拟制定标准的适用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并初步形成草案提交至全

国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立项阶段

2023年3月，全国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经全体委员投票，一致同意向国标委提

交本项标准立项申请。2023年3月29日，在国家标准技术审评中心立项评估会议进行《城市轨道交

通枢纽公共设施服务通用要求》答辩。立项答辩会上，工作组向审查专家介绍了项目起草背景、

必要性和目的意义、标准主要内容等，并就审查专家提出的问题进行了答辩。

2023年4月—2024年6月，同国标委、城标委以及相关标委会沟通协调标准的名称和范围，最终

确定标准名称为：《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公共设施服务通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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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标准计划，归口全国城市公共设施服务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

3.起草阶段

2025年5月，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了国家标准编制启动会暨首次工作会。在会议上

，成立了由深圳地铁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牵头，联合北京市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

院、北京交通大学、中国雄安集团交通有限公司、中铁第四勘察设计院集团有限公司、广州地铁设

计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公联交通枢纽建设管理有限公司等8家单位组成的起草工作组（详

见表1）。同时，明确了各成员的工作任务，标准起草工作正式启动。会上，专家组对标准草案的

框架结构及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讨论，并提出了改进建议。

表1 标准编制分工表

总章节名称 总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分章节名称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1.范围
深圳地铁物
业管理发展
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均参
与

/ /
深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均参
与

2.规范性引用
文件

深圳市标准
技术研究院

北京市标准化
研究院

/ /
深圳市标准技术

研究院
北京市标准化

研究院

3.术语与定义
深圳市标准
技术研究院

参编单位均参
与

/ /
深圳市标准技术

研究院
北京市标准化

研究院

4.总体原则
深圳市标准
技术研究院

参编单位均参
与

4.1 系统协调
4.2 安全韧性
4.3 畅通便捷
4.4 舒适美观
4.5 绿色智慧

/
深圳市标准技术

研究院
参编单位均参

与

5.服务内容
深圳市标准
技术研究院

北京交通大
学、中国雄安
集团交通有限
公司、中铁第
四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公联
交通枢纽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 /
深圳市标准技术

研究院

北京交通大
学、中国雄安
集团交通有限
公司、中铁第
四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公联
交通枢纽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6.服务要求
深圳地铁物
业管理发展
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均参
与

6.1 通行服务

6.1.1 人员通行
服务

深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大
学、中国雄安
集团交通有限
公司、中铁第
四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公联
交通枢纽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6.1.2 辅助通行
服务

深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大
学、中国雄安
集团交通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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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章节名称 总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分章节名称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公司、中铁第
四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公联
交通枢纽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6.1.3 出行引导
服务

深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交通大
学、中国雄安
集团交通有限
公司、中铁第
四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
司、北京公联
交通枢纽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6.2 环境体验
服务

6.2.1 照明服务
深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公联交通
枢纽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中
国雄安集团交
通有限公司

6.2.2 环境调节
服务

深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公联交通
枢纽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中
国雄安集团交
通有限公司

6.2.3 环境卫生
服务

北京公联交通枢
纽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雄安集团
交通有限公
司、深圳地铁
物业管理发展
有限公司

6.2.4 便民服务
中国雄安集团交
通有限公司

北京公联交通
枢纽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深
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

司

6.3 公共休闲
服务

6.3.1 休憩服务
中铁第四勘察设
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

广州地铁设
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

司、中国雄安
集团交通有限
公司、北京公
联交通枢纽建
设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地铁
物业管理发展
有限公司

6.3.2 商业服务
广州地铁设计
研究院股份有

限公司

中铁第四勘察
设计院集团有
限公司、中国
雄安集团交通
有限公司、北
京公联交通枢
纽建设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
地铁物业管理
发展有限公司

6.3.3 娱乐服务 中铁第四勘察设 广州地铁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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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章节名称 总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分章节名称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计院集团有限公
司

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

司、中国雄安
集团交通有限
公司、北京公
联交通枢纽建
设管理有限公
司、深圳地铁
物业管理发展
有限公司

6.3.4 文化艺术
服务

深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地铁设
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
司、中铁第
四勘察设计院
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雄安
集团交通有限
公司、北京公
联交通枢纽建
设管理有限公

司

6.4 安全服务

6.4.1 客流疏解
服务

深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公联交通
枢纽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中
国雄安集团交
通有限公司

6.4.2 求助服务
中国雄安集团交
通有限公司

北京公联交通
枢纽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广
州地铁设计
研究院股份
有限公司

6.4.3 急救服务
北京公联交通枢
纽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雄安集团
交通有限公
司、深圳地铁
物业管理发展
有限公司

6.4.4 其他安全
服务

深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公联交通
枢纽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中
国雄安集团交
通有限公司

6.5 智慧服务

6.5.1 公共广播
服务

北京公联交通枢
纽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

中国雄安集团
交通有限公
司、广州地铁
设计研究院股
份有限公司

6.5.2 其他智慧
服务

广州地铁设计研
究院股份有限公

司

中国雄安集团
交通有限公
司、北京公联
交通枢纽建设
管理有限公司

7.服务保障
深圳地铁物
业管理发展
有限公司

参编单位均参
与

7.1 一般要求 /
深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公联交通
枢纽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中
国雄安集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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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章节名称 总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分章节名称 牵头单位 参与单位

通有限公司

7.2 人员要求 /
深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公联交通
枢纽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中
国雄安集团交
通有限公司

7.3 设施设备
维护要求

/
深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公联交通
枢纽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中
国雄安集团交
通有限公司

7.4 档案管理 /
深圳地铁物业管
理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公联交通
枢纽建设管理
有限公司、中
国雄安集团交
通有限公司

7.5 评价与改
进

/
深圳市标准技术

研究院
参编单位均参

与

2025年5月至9月，标准编制组启动标准编制工作，起草标准初稿，并通过多次召开研讨会和编

制会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公共设施服务通用要求》征求意见稿。

4.征求意见阶段

2025年10月14日，召开了线上标准征求意见预审会，专家针对标准具体内容进行了研讨并提出

了意见建议。会后，起草组结合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开始征求意见。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依据国家标准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的规定，规范标准格式。

2.科学性原则：编制过程要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确保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在制定《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公共设施服务通用要求》时，需依据人体工程学、交通工程学、心

理学等多学科知识，对人行交通室内空间的公共设施进行深入研究。

3.实用性原则：标准应紧密结合实际需求，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能够有效指导城市人行交

通空间内公共设施服务的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标准中的各项规定应明确具体，确保条款可落地、

可执行、可考核，从而为设施服务的规范化运行和持续优化提供有效依据，便于相关企业和人员贯

彻执行。

4.前瞻性原则：考虑到城市发展的动态性和科技的不断进步，标准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够

适应未来的发展变化。在编制过程中，要充分预测未来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的发展趋势和需求，

预留一定的发展空间。

（二）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标准主要分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服务内容、服务要求、服务保

障，总共7章，具体包括：



6

1.范围

本章节界定了文件的内容和适用对象，指明文件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节列出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内容，包括GB 8408、GB/T 18883、GB 21454、GB 25201、

GB/T 30220、GB/T 34272、GB/T 42803、GB/T 45158、GB 50016、GB 50018、GB 50140、GB 50222、

GB 50763、GB 55019。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术语和定义

本章节给出了文件编制过程中涉及的术语和定义，包括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术语和定义的

确定主要是根据文件的标准化对象，采用内涵定义的形式，使用陈述性条款给出。

4.总体原则

本章节给出了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公共设施服务的总体原则，基于对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

作为关键城市基础设施的全面考量，构建了由系统协调、安全韧性、畅通便捷、舒适美观、绿色智

慧五个方面组成的逻辑严密、层层递进的价值体系。该体系以系统协调为空间内外一体化的基础前

提，以安全韧性为应对风险的根本保障，以畅通便捷为实现核心功能的必然要求。在此基础上，以

舒适美观为提升空间品质与人本体验的重要方向，并以绿色智慧为赋能可持续与精细化发展的未来

引领，共同形成了一个从宏观整合到微观体验、再到长远发展的完整价值链条。

5.服务内容

在服务场景分类上，基于“通行”这一核心概念，将所述空间界定为与城市慢行系统相衔接、

具备连续性与公共性的网络化交通空间。工作组进而采纳了一种功能递进的划分思路，即从保障基

本通行的“路径穿越”功能，过渡至实现必要功能环节的“集散换乘”功能，再扩展至提升空间价

值的“商业文化服务”功能，由此形成层级化的功能体系。在方法论上，工作组摒弃了对建筑形态

的简单枚举，转而采用功能场景描述法，从而确保了标准对现有及未来空间形态的广泛适应性与前

瞻性。该方法明确了行人通行、空间转换、公共活动三类基本场景，分别对应路径穿越与连接、人

员集散与过渡、文化娱乐与商业服务等核心功能。

在服务内容界定上，严格遵循"服务内容与行人核心需求的对应关系"这一原则，构建了层次分

明的服务体系：以安全服务为底层保障，通行服务为核心基础，环境体验服务为基本支撑，公共休

闲服务为活力延伸，智慧服务为全面赋能，实现了从基础功能到综合体验的全覆盖。具体而言，本

章节明确了五大类服务（安全、通行、环境体验、公共休闲、智慧），并通过对应表格详细说明了

行人通行、空间转换和公共活动三类服务场景下，各类公共设施的服务内容及配置要求，为后续的

设施配置与功能设计奠定了清晰、全面的基础。

6.服务要求

本章节是全文核心，详细规定了五大服务类别（通行服务、环境体验服务、公共休闲服务、安

全服务、智慧服务）及其具体要求，其制定依据主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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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通行服务。编制依据主要包括GB/T 45158等规范性文件，并基于对行人通行需求与潜在风险

的系统性分析。标准构建了一个层次分明、覆盖全面的服务框架：该框架以保障通道畅通的基础管

理为起点，逐步扩展到满足特殊人群需求的辅助设施与信息服务，最终通过动静结合的引导措施应

对各类动态场景，系统性地保障了通行服务的安全性、效率性、公平性与韧性，体现了标准对实际

运营场景的深刻洞察及以人为本的核心原则。

6.2环境体验服务。编制依据包括GB/T 18883、GB 21454、GB/T 42803、GB 50118、GB 50763与

GB 55019等标准，旨在规范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中的环境体验服务，确保为行人提供安全、卫生、

舒适、便捷、环保的公共环境，满足不同人群的使用需求，提升空间服务品质与人性化水平，营造

健康、宜居、绿色、智能的室内通行与活动空间。

6.3公共休闲服务。编制依据包括GB 8408、GB/T 34272、GB 55019、GB 50222等标准，旨在系

统规范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的公共休闲服务。标准以保障安全、功能适用和提升体验为导向，要

求休憩服务人性化、包容、舒适，规定商业服务不影响通行安全且匹配客流，确保娱乐服务安全环

保，指导文化艺术服务彰显地域特色与教育功能，最终目标是通过多元化高品质服务，在保障通行

效率的同时延长停留时间，增强空间活力与吸引力。 ​

6.4安全服务。编制依据包括GB 50016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突发事件应对法》。旨在构建一个从事前预防（客流监测与疏解）、事中响应（紧急求助）到即时

救助（医疗急救）的全程式、递进式安全服务体系，通过明确运营管理方的具体服务责任与技术措

施，将法律规定的安全原则落地为可执行、可考核的服务条款，系统性提升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

的安全韧性与应急保障能力。

6.5智慧服务。编制依据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旨在通过智能化技术构建高效、精准、友好的信息服务环

境，全面提升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的运营效率与行人体验。标准要求以公共广播系统为核心，实

现日常信息引导与应急安全警报的双重功能；通过信息屏幕、数字标牌及交互终端提供实时、多模

态的信息服务，确保信息的准确性与易获取性；并鼓励覆盖无线网络以支持行人基础应用。其最终

目标是依托智慧化手段，实现从基础通行到应急安全的全场景服务赋能，增强空间服务的主动性、

便捷性与可靠性。

7.服务保障

本章节的编制依据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关于落实安全生产主体

责任的规定，以及质量管理体系（如PDCA循环）的通用原则，并具体引用了GB 25201、GB/T

30220、GB 50016、GB 50140等相关国家标准与行业规范。旨在构建一个涵盖组织架构、制度流程、

人员管理、设施维护、档案记录及评价改进的全方位、闭环式服务保障体系，通过明确管理责任、

规范作业标准、建立追溯机制和倡导持续改进，将前述各章节的服务内容与要求落到实处，确保公

共设施服务的安全性、可靠性、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为运营管理方提供系统化、规范化的行动指南。

三、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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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升运营效率，降低管理成本

通过建立标准化的运行维护、档案管理和评价改进机制，实现设施设备的预防性维护和全生命

周期管理，减少因突发故障导致的维修成本和运营中断损失。智慧化管理系统（如客流调控、远程

监控）的应用将优化人力资源配置，提高管理效率。

(2)激发商业活力，促进关联消费

通过规范、优质的公共休闲服务（如商业、文化、娱乐），提升空间的吸引力和行人停留意愿，

有效将交通人流转化为商业消费流，为场内商业设施带来更多客流与收入，激发空间内部及周边的

经济活力。

(3)延长设施寿命，节约长期投入

本文件对设施选型（如模块化、耐用材料）、定期维护和台账管理的要求，有助于保障设施处

于良好状态，降低因早期损坏而产生的更换频率和成本，从全生命周期角度看具有显著的节约效益。

2.社会效益

(1)保障安全与公平，提升公众幸福感

本文件将安全韧性作为首要原则，并通过详细的客流疏解、应急救助、无障碍服务等条款，为

所有行人（包括老年人、残障人士、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安全、公平、有尊严的出行环境，增强

公众的安全感和对城市服务的满意度。

(2)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

本文件为城市关键公共空间的管理提供了统一、科学的技术依据和操作指南，推动了管理方式

的精细化、规范化和智能化，是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体现。

(3)塑造高品质城市公共空间，增强文化认同

本文件强调舒适美观、绿色智慧，并鼓励融入文化艺术服务与地域特色，有助于将冷冰冰的交

通通道转变为具有人文关怀、审美趣味和文化氛围的高品质公共空间，提升城市形象与市民的文化

认同感。

3.生态效益

(1)推动绿色运营，降低资源能耗

本文件明确要求贯彻绿色理念，如在照明、环境调控中采用节能设备和智能策略（分区照明、

优化空调运行），鼓励使用再生材料和低能耗设备，直接有助于降低空间的能源与资源消耗。

(2)引导环保理念，促进可持续发展

通过条款引导（如控制噪声、油烟排放、垃圾分类处理、选用环保材料），不仅在运营层面减

少了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也向公众传递了绿色、可持续的发展理念，有助于培育社会的环保意

识。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

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关于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公共设施服务的国际标准较为有限。现有标准主要集中在建筑安全、

无障碍设计和行人交通规划方面。例如，ISO 22301（业务连续性管理体系）和EN 1127系列（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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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强调公共设施的安全性与应急管理；ISO 21542（建筑施工环境的无障碍性和可达性）及BS

8300系列关注无障碍设施的设计与实施，保障残障人士和老年人的平等使用权益；ISO 7001（公共

信息符号注册）规范了导向标识和紧急出口等公共信息图形符号，适用于室内交通空间的标识系统；

此外，ISO 37157（智慧社区基础设施—紧凑型城市的智能交通）涉及智慧城市中行人交通的规划

与空间布局，包括室内外衔接部分。

国内标准主要涉及公共设施、无障碍设计和交通服务等领域，例如《城市公共交通设施无障碍

设计指南》（GB/T 33660—2017）、《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0763—2012）以及《城市道路和建

筑物无障碍设计规范》（JGJ 50—2001），这些标准明确了公共设施的无障碍设计要求。此外，建

设部发布的行业标准《城市人行天桥与人行地道技术规范》（CJJ 69—1995）规定了步行交通空间

的设施设计；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与国家质量监督管理总局联合颁布的《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T

50034—2024）和《建筑设计防火规范（2018年版）》（GB 50016—2014）则涉及公共空间照明、

消防设施以及疏散通道的设计。

同时，各省市也制定了相关标准，比如北京市的《城市综合客运交通枢纽标识系统设计标准》

（DB11/T 2239—2024）、《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标准》（DB11/T 1116—2024）；浙江省制定了

《母婴室建设与管理规范》（DB33/T 2294-2020）；南京市发布了《城市公共设施配套规划规范》

（DB3201/T 1159—2023）；深圳市则制定了《公共厕所建设规范》（DB4403/T 23—2024）和《地

铁厕所设计及管理规范》（DB4403/T 555—2024）等。这些规范主要聚焦于公共空间、基础设施的

无障碍设计、照明、安全和标识等技术与管理要求，但对于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公共设施服务的

具体规范相对缺乏。从全国层面来看，还没有形成系统统一的国家标准来指导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

间公共设施服务、规划、建设与运营管理。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

国际标准的原因

未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在国际国外标准中，针对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公共设施服务的具体标

准较少。大多数标准主要侧重于建筑安全、无障碍设计和行人交通规划等方面。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有关现行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标准无抵触，是对国家相关标准的有效补充。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标准起草组与多家单位及专家经过多次研讨，积极采纳了所提出的修改建议，

最终形成征求意见稿。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为有效推动《城市人行交通室内空间公共设施服务通用要求》的实施，建议加强公众和从业人

员的宣传与培训，建立专责管理和持续监控机制，确保各环节严格执行标准。同时，应引入先进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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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和信息化工具，提升管理水平，推动相关措施的不断优化和完善。结合法律法规和激励机制，构

建一个全面、系统地落实体系，以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安全性、舒适性与功能性。

十、公平竞争审查工作情况说明

起草单位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对该标准完成了公平竞争审查，该标准不存在限制或者变相限

制市场准入和退出、限制商品要素自由流动、影响生产经营成本、影响生产经营行为等审查标准等

事项的情形，不适用《公平竞争审查条例》第十二条规定。

十一、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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